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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山 东 省 税 务 局 

 

 

鲁财税〔2020〕16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房产税 城镇土地 

使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省黄三角农高区财政金融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

各市税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

示范区税务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

炎疫情、做好复工复产有关工作部署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我省疫情防控期间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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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免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，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

税确有困难的，可申请困难减免税： 

（一）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六类行业纳税人，可申请免征

2020 年第一季度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六类行业包括交通运输、餐饮、住宿、旅游（指旅行社及相

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两类）、展览、电影放映，具体判断标准

按照现行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执行。困难行业纳税人 2019 年

度或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额（剔除不征税

收入和投资收益）的 50%以上。 

（二）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可申请免征 2020 年第一季

度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，自一般纳

税人生效之日起不再适用免征优惠；增值税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

规模纳税人标准应当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而未登记，经税务机关通

知，逾期仍不办理登记的，自逾期次月起不再适用免征优惠。 

二、疫情期间为个体工商户免租金的，对免租金部分所对应

的房产、土地，可按免租金月份数减免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 

三、对其他纳税人申请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

的，按现行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对上述困难行业纳税人及小规模纳税人，自 2020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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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8 日印发 


